
深圳民法公园概念方案设计竞赛公告 

发布日期：2017-10-20  

  

1. 项目说明 

1.1 项目名称：深圳民法公园 

1.2 主办方：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深圳市司法局 

1.3 承办方：深圳市龙华区城市管理局 

1.4 咨询单位：深圳市一和雅韵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1.5 项目概况 

本项目用地现为观澜人民公园，位于观澜大道和龙华区中心医院北侧，梅观高速

西侧。该公园始建于 1993 年，占地面积约 16.8 万平方米，园内主要景点有革命

先烈纪念碑、揽胜塔、临波桥廊和人工湖等。 

1.6 设计深度 

本次竞赛的设计深度为概念性方案设计深度。本次竞赛第一名优胜单位须根据评

审专家意见进行方案优化，组织开展 2 次工作坊，形成各方认可的设计方案。成

果需获得主办单位的确认。 

2. 竞赛规则 

本次竞赛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公园设计策略阶段；第二阶段为公

园概念方案设计阶段。 

2.1 第一阶段—公园设计策略阶段 

1）采取公开报名、自由参赛的方式，不设资质限制，具有相关设计经验的设计

单位均可报名参赛；允许联合体报名，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以自己名义，或者

与另外的设计机构组成联合体报名，也不得以顾问的形式参加本次竞赛；以个人

名义报名的，须与独立注册的设计机构组成联合体报名；不接受个人及个人组合

的报名。 



2）根据本项目的特点，拟投入团队须包含景观设计师、建筑师、民法专家、雕

塑家及宣传策划人员。参与本次投标的主创设计师需具有公园项目的主持设计经

验，且须直接参与投标全过程。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有类似民法、法制等相关主

题公园设计经验的团队或主创设计人员。 

3）报名的设计单位根据竞赛文件要求提交报名资料及公园设计策略方案。承办

方将组织评审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评选出 5 家入围参赛单位进入第二阶段竞

赛，同时选出 2 家备选参赛单位。如入围的参赛单位退出，则由备选参赛单位依

序替补（如替补后参赛单位不足 5 家，则按实有参赛单位进行下一阶段的竞赛）。 

4）本次竞赛允许已报名但未入围的设计单位自愿参加第二阶段竞赛，提交的方

案与入围单位的参赛方案一视同仁参加评审，如进入前二名，则获得相应奖金。 

5）5 家入围参赛单位及自愿参赛单位应按时提交《参赛确认函》。若递交《参

赛确认函》的设计单位因非不可抗力因素中途退出或最终放弃参赛，承办方有权

在今后拒绝该单位参加承办方组织的其他项目。 

2.2 第二阶段－公园概念方案设计阶段  

1）参赛单位按照竞赛设计任务书要求，提交第二阶段的成果文件。专家评审委

员会对提交的所有概念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并评选出不排序的前二名，并对前二名

参赛单位的方案提出优化意见，推荐给承办方。 

2）承办方在充分尊重专家评审意见的基础上，研究确定前二名优胜单位的排名。

本次竞赛第一名优胜单位根据评审专家意见进行方案优化，组织开展 2 次工作

坊，形成各方认可的设计方案。第二名获奖单位须派主创设计师参加第一名优胜

单位开展的方案优化工作坊（2 次）。 

3）每家参赛单位只允许提交一份设计成果。 

3. 奖金和设计补偿费 

3.1 本次竞赛评选出前两名，第一名将获得奖金 80 万元，费用包含竞赛方案优

化及组织 2 次工作坊费用；第二名将获得奖金 50 万元，费用包含参加 2 次方案

优化工作坊。 

3.2  5 家入围参赛单位，如提交的第二阶段成果文件符合竞赛文件要求的，将每

家分别获得设计补偿费 30 万元。 

3.3 承办方支付的奖金及设计补偿费为税前费用，参赛单位应提供符合承办方要

求的中国境内完税发票。奖金及设计补偿费在最终竞赛结果公示结束后开始办理

支付手续。 

3.4 参赛单位参加本项目竞赛产生的所有费用均自行承担。 

4. 第一阶段的评审规则 



4.1 承办方依法组建评审委员会，成员由 5 名行业专家及 2 名承办方代表组成。 

4.2 评审委员会由评审主席主持评审工作，评审主席通过推举产生，在评审中与

其他成员有同等表决权；具体评审细则由评审委员会确定。 

4.3 评审办法：评审委员会采用记名投票，按票数多少、逐轮淘汰的办法评选出

5 家入围参赛单位，同时评选出 2 家备选参赛单位（须排序），如入围的参赛单

位退出，则由备选参赛单位依序替补（如替补后参赛单位不足 5 家，则按实有参

赛单位进行下一阶段的竞赛）。 

5. 第二阶段的评审规则 

5.1 承办方依法组建评审委员会，成员由 5 名行业专家及 2 名承办方代表组成。 

5.2 评审委员会由评审主席主持评审工作，评审主席通过推举产生，在评审中与

其他成员有同等表决权；具体评审细则由评审委员会确定。 

5.3 评审委员会对提交的所有概念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并评选出不排序的前二名，

并对这二名参赛单位的方案提出优化意见，推荐给承办方。 

6.竞赛日程安排 （暂定） 

时间 事项 

第一阶段 

公园设计 

策略阶段 

2017 年 10 月 19 日 发布正式公告及接受报名 

2017 年 11 月 8 日 15:00 前 
报名文件及第一阶段成果文件提交截

止 

2017 年 11 月 13 日 第一阶段评审会 

2017 年 11 月 14 日 公布评审结果 

第二阶段 

公园概念方案

设计阶段 

2017 年 11 月 15 日 

项目介绍答疑会； 

入围参赛单位及自愿参赛单位递交

《参赛确认函》 

2017 年 11 月 16 日-2017 年 11 月 30

日 
书面答疑（通过邮件或者传真的形式） 

2017 年 12 月 6 日 15:00 前 
参赛单位递交第二阶段成果文件（提

交地址届时通知） 

2017 年 12 月 7 日 第二阶段评审会 

2017 年 12 月 12 日 确定前二名优胜单位的排名 

2017 年 12 月 13 日 公布第一名优胜单位 

☆ 所有时间均以北京时间为准，承办方保留调整日程安排的权利。如有变动，

将提前 3 天通知。 

7. 相关附件（请点击下载）： 



8.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温丽萍 

联系电话：13760133656 

邮    箱： competition@ehow.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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